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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

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

3.1项目概况

四川应急广播省平台机房于2015年建成投入使用，目前UPS主机老化严重，指标性能下降且散热

风扇出现故障，为确保四川应急广播省平台机房用电安全，对UPS主机进行更换升级改造。

3.2采购内容

3.2.1标的清单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6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60,000.00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

（元）

计量

单位

所属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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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涉

及

核

心

产

品

是否

涉及

采购

进口

产品

是否

涉及

采购

节能

产品

是否涉

及采购

环境标

志产品

1 UPS主机 1.00 60,000.00 套

信息

传输

业

是 否 否 否

3.3技术参数

采购包1：

标的名称：UPS主机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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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实施环境条件

系统电压：三相四线，380V，50Hz，TN-S系统；

工作场所：室内；

环境温度：0℃~40℃；

相对湿度：90%（25℃时）；最低0%；无冷凝；

地震强度：8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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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UPS主机

3.1、UPS主机要求（数量1台）

模块化UPS主机，采用N+X冗余设计理念；系统冗余、功率模块不冗余时，最大系统容量不低

于60KVA/48KW；UPS主机尺寸不得超过以下要求：600×860x2000（宽深高mm）

3.1.1、UPS操作要求：

自动操作（双变换模式）

正常情况：电力从正常电源输入端流经整流充电器和逆变器为负载供电（电池与整流充

电器输出并联）。

异常电源情况：如果正常电源偏离指定可调电压、电压波形或频率限制，电池会提供电

能来为负载保持恒定、稳定的逆变器电力输出，而不会产生切换或干扰。

如果正常电源出现故障，电池通过逆变器提供的电能会继续为负载供应稳压电源，而不

会产生切换或干扰。

当系统的正常电源接线端恢复供电时，控制器会在转换负载之前自动同步逆变器与外部

电源。然后整流充电器通过逆变器为负载供电，同时重新为电池充电。

如果电池开始放电，而且正常电源可以使用，整流充电器会为电池充电。充满后，整流

充电器会自动切换到浮充模式；如果UPS系统的任何元件出现故障，而且系统的正常电源接线

端可以供电，静态旁路转换开关会将负载切换到正常交流供电电路，而不会产生干扰或中

断；如果采用UPS供电的系统中出现故障，而且电流超出UPS系统的过载额定值，静态旁路转

换开关将运行，以将故障电流旁路到正常交流供电电路，以便清除故障。清除故障后，静态

旁路转换开关会将负载返回到UPS系统逆变输出；如果电池处于断开状态，UPS会继续为负载

供电，而不会降低其对输出母线电压和频率的调整能力。

手动操作：关闭逆变器以使静态旁路转换开关将负载直接转换到正常交流供电电路，而不会

产生干扰或中断。打开逆变器以使静态旁路转换开关将负载转换到逆变器，而不会产生干扰

或中断。

3.1.2、UPS性能要求

★UPS输入指标

(1)输入电压80~280Vac（即线电压138～485Vac），176Vac~280Vac 不降额；80Vac~175Va

c 线性降额。

(2)输入频率范围：40-70Hz，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参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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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输入功率因数： 100%非线性负载：≥0.99， 50%非线性负载：≥0.99，30%非线性负

载：≥0.99；

(4)输入电流谐波： 100%非线性负载：＜5%， 50%非线性负载：＜5%，30%非线性负

载：＜10%；减少对电网的影响，满足绿色节能的要求，提供相关绿色节能之相关认证，要求

提供第三方检验报告证明。

★ 3
(5)过载能力：125%额定阻性负载时，逆变须运行时间大于10min。

（6）直流电压范围：额定电压12V蓄电池、电池节数不低于32节，现场配置更加灵活。

4

★UPS输出指标

输出相数：三相五线（3Φ+N+PE）

输出额定电压：380Vac/400Vac/415Vac

输出频率精度：市电模式：同步状态下跟踪旁路输入；电池模式：50Hz/60Hz±0.1%

输出功率因数：1

输出波形失真度：≤1%(线性负载）；≤4%（非线性负载）

逆变过载能力：105%＜负载≤110%，60分钟后转旁路；110%＜负载≤125%，10分钟后

转旁路；125%＜负载≤150%，1分钟后转旁路；负载＞150%，0.2秒后转旁路

★整机系统UPS效率：

100%阻性负载：≥95%，50%阻性负载：≥95%，30%阻性负载：≥95%

要求提供第三方检验报告证明。

★主备电源切换时间：0MS。

★无故障工作时间不低于10W小时。

★工作噪声≤65db。

★功率模块：

模块效率:100%阻性负载：≥95%，50%阻性负载：≥95%，30%阻性负载：≥95%(要求提

供第三方检验报告证明。)

模块数量不低于2只，单个功率模块的额定输出功率应不小于25kVA，并支持热插拔，当功率

模块故障时，应能及时退出系统而不能影响其他模块正常工作。功率模块、静态旁路模块需

要支持热插拔。（投标文件提供所投UPS产品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佐证此

项技术指标）



2024/3/27 12:59

21/38

★ 5

带载能力强：输出有功功率应 ≥额定容量×0.9 kW/kVA，即输出PF≥0.9，输出端可带更多

负载。

模块化UPS主机应具有易损器件失效预告警开启或关闭功能，将系统故障以及失效风险排除在

萌芽阶段。提供智能化设备的轻松管理；减少运维工作。要求提供供应商盖章的功能设置界

面证明材料。

模块化UPS具备除尘功能，当设备运行周期较长或设备积尘过多时，UPS启动自动除尘功能，

防范未然，提高供电可靠性。要求提供供应商盖章的针对该功能设置界面的证明材料。

UPS主机必须标配维护旁路开关，开关规格不得低于250A 3P；应选用具有过载、短路保护功

能的塑壳断路器。提升系统可靠运行。

模块化主机应标配LCD触摸屏，同时具有组合按键及LED指示的人机交互，方便操作人员实时

查看工作状态和运行信息，管理更加直观；为了降低非专业人员操作带来的风险，减少非法

开机可能引起的设备故障，规范设备正常开机/关机。要求ups操作界面具有双键组合开关机

设计；此功能还可确保当触摸屏失效时依然可以进行开关机操作，安全可靠；

具有智能滤波功能，当UPS设备故障时，完整记录故障发生瞬间，有助于故障诊断和快速故障

定位，方便现场分析，提高维护工作效率；要求提供供应商盖章的针对该功能设置界面的证

明材料。

主机近端标配EPO按钮，同时具备远程干接点接口，灵活使用，确保现场紧急状况下能够快速

断电，保护设备安全。要求提供供应商盖章的设备照片证明材料。

电池智能管理：电池管理功能丰富，具备浮充休眠/浮充唤醒功能；电池标准测试\深度测

试；电池充电限流\电池温度补偿\定时均充\强制均充\强制充电等功能，既方便电池日常维

护，也可延长电池使用寿命,高效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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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老化功能：具备自老化功能，有效解决现场调试及老化的负载问题，减少用户投

资。

★具备ECO模式，在超级ECO旁路供电的基础上优化电网质量，功率模块能对旁路电源

进行谐波补偿，提高旁路PF值和THDV、以及降低THDI。单机和并机系统均支持WECO模

式，可以设置ECO执行计划。

3.1.3、人机交互与监控性能

UPS系统应具有人机交互性能，应支持中文界面，参数设置与人工操作应满足如下

要求：

（一）参数设置：监控模块和参数设置开放，具备密码分级权限保护，设置参数支

持掉电存储功能。

（二）人工操作：重要操作进行密码保护和警示提醒；异常情况下具备人工干预的

操作方式。

（三）UPS系统应具备RS485、FE(SNMP通讯口)、干接点接口及环境监控传感器接口，

并提供与通信接口配套使用的通信线缆和各种告警信号输出端子，通信协议应符合YD/

T1363.3的要求，系统应具有下列主要功能：

A.实时监控系统的工作状态：系统正常工作方式/电池逆变/旁路供电、过载、蓄

电池放电电压低、蓄电池充放电状态、市电故障、功率模块状态（正常/故障退出）、

UPS系统故障和运行状态记录；

B.采集和存储系统运行参数：主输入电压、旁路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

流、输出频率、模块输出电流、蓄电池电压、充/放电电流；显示精度应符合YD/T1363.

1的要求；

C.完善的电池管理功能。UPS系统应支持电池节数可调，具有定期对电池组进行

自动浮充、均充转换、自动温度补偿、电池组放电及记录功能；

3.1.4、保护功能

当异常出现时，UPS应具有如下保护功能，并发出告警。当UPS系统输入电压超出

允许变化范围时，UPS系统应自动转为电池供电；当输入电压恢复到正常范围之内时，

UPS系统应自动从电池逆变转为正常工作方式。

（一）输出短路保护。输出负载短路时，UPS系统应自动关闭输出，同时发出声光

告警。

（二）输出过载保护：输出负载超过UPS额定功率时，应发出声光告警；超出过载

能力时，应转旁路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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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过温度保护。功率模块内部温度达到保护设定值时，功率模块应能自动告警

并保护而退出系统，当故障排除后应能自动恢复工作；UPS机内运行温度过高时，发出

声光告警并自动转为旁路供电。

（四）电池电压低保护。当UPS系统在电池逆变工作方式时，电池电压降至保护点

时，应发出声光告警，逆变关闭，如果旁路正常，系统切旁路供电。当电池放电终止

关机后市电恢复，系统具备自动和手动重新启动功能。

（五）输出过欠压保护。UPS系统逆变输出电压超过设定过、欠电压值时，应发出

声光告警并转为旁路供电。

（六）模块熔断器（或断路器）保护。功率模块为限制某些故障进一步扩大，模块

内应设置输入输出熔断器（或断路器）等保护功能。告警记录等历史信息应完整，包

含历史事件的属性、描述、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支持随时刷新及在系统完全无电状

态下自动保存。

（七）风扇故障告警：风扇故障停止工作时，应发出声光告警。

供应商应提供施工中所必须得辅助材料，且材料需符合相关要求。

3.3施工服务

   对原设备的拆除及新设备的安装调试和与原电池组的匹配调试。项目施工人员需具备

电工职业资格认证证书。

3.4培训

结合采购人实际需求情况提供培训保障方案至少包括：①培训计划；②培训人

员；③培训材料；④培训地点。且不得少于2次，3人/次。

3.5服务方案

供应商根据本项目，结合采购人实际需求情况提供组织计划方案、服务措施、故障

响应方案、突发故障的处置计划、应急保障预案。7*24小时电话保障服务，2小时内上

门服务。

3.6其他

★ 项目实施中，因施工导致发生的意外事故由供应商承担。（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

供应商公章，格式自拟）

3.4商务要求

3.4.1交货时间

采购包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

3.4.2交货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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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包1：

成都

3.4.3支付方式

采购包1：

分期付款

3.4.4支付约定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在完成合同签订且货物到货验收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

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在UPS主机升级改造及联调完成并验收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60.00%。

3.4.5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1：

项目验收要求 1、验收主体 由采购人自行组织相关项目管理及验收小组进行最终验收。 2、验

收时间 项目实施完成后按规定进行验收。 3、验收方式 审核本项目实施工作内容的完成情况,审核

服务的合规性和完整性,与合同要求的符合性。 4、验收程序 中标单位应按照采购人要求，移交项

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类文档，并经过采购人或者验收小组验收签字。 5、验收内容 （1）检查各类文

档是否齐全。 （2）检验对故障恢复和故障解决时限是否按照合同要求完成。 （3）检验各项验收

文档资料是否完整、准确、规范。 （4）审查实施服务报告，评价各类服务对象的运行稳定性。

（5）审查服务人员工作主动性，是否按时按量完成采购人交办的与服务相关的工作。 （6）中标单

位应就项目实施工作，采取文档讲解、会议研讨、培训、在日常工作中进行传帮带等方式，完成对

采购人的知识转移工作。 6、主要交付物 中标单位应向采购人提供以下文档但不限于下述文档:

1）技术文件。实施服务对象日常监控、诊断和维修的技术文件。 2）实施方案。项目实施技术方

案。 3）会议纪要。按采购人要求召开例会讨论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记录并整理会议纪要。

4）项目规范制度。针对服务过程中日常管理出具各类规范制度。 5）项目验收文档。项目验收过程

中产生的所有验收报告、明细清单，并汇总成册。 6）过程文档。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工作计划

和工作记录。 7）变更文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发生的计划变更、内容变更、配置变更等实时记

录。 8）项目其它文档。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归档的其它文档。

3.4.6包装方式及运输

采购包1：

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

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

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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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采购包1：

所投产品质保期不得小于3年，当设备需要进行主机核心技术操作或采购人有技术要求时,投标

单位应协调所投产品制造商原厂认证工程师提供现场技术支持服务,以上全部相关费用由中标单位承

担。

3.4.8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1：

合同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解决

3.5其他要求

1.“投标人为本项目提供的所有产品、辅材中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范围内产品

的，均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并取得认证证书。投标人为本项目提供的所有产品、辅材符合现行

的强制性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说明：提供承诺函加盖电子签章）” ★2.总体技术要求 ①

所投产品质保期不得小于3年，当设备需要进行主机核心技术操作或采购人有技术要求时,投标单位

应协调所投产品制造商原厂认证工程师提供现场技术支持服务,以上全部相关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

②产品时间要求：所投产品须为供货至现场日期6个月内生产的最新产品,不接受库存产品。

 


